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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強制執行法與非訟事件法》 
一、債權人甲於第一審法院取得對債務人乙返還借款之勝訴判決，該判決並准許甲提供擔保後予以假

執行，甲乃提供擔保後，聲請執行法院予以假執行。假執行程序進行中，乙對上開判決提起第二

審上訴，並聲請第二審法院准予停止執行，該法院應如何處理？（25分）

命題意旨 本題涉及「強制執行之停止」之考點。

答題關鍵 考生須從「執行不停止原則」切入作答，並援引強制執行法第18條規定論述之。

考點命中 《強制執行法考點破解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湯惟揚(武律師)編著，頁2-10。 

【擬答】 
(一)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，原則上不停止執行（「執行不停止原則」，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參照），

惟若法律另有規定，則例外得停止執行。如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：「有回復原狀之聲請，或提起再

審或異議之訴，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，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、撤銷調解之訴，或對於許可強

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，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，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。」

(二)於本件，假執行程序進行中，債務人乙對上開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，惟「提起上訴」非屬上開法定事由，故

債務人乙自無從據以聲請第二審法院准予停止執行，該法院應駁回其聲請。

(三)結論：「提起上訴」非屬上開法定事由，故債務人乙自無從據以聲請第二審法院准予停止執行，該法院應駁

回其聲請。惟應注意者係，若第一審法院有依聲請或依職權，宣告被告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（民事訴訟

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參照），則於債務人（即被告）乙預供擔保後，得請求執行法院停止並撤銷該執行程序，

併此敘明。

二、拍賣 A動產定有底價而無人應買時，債權人甲向執行法院表示願承受 A動產。越數日，甲後悔不

願承受，並拒絕補繳差額。如本件別無其他債權人，而 A動產顯有拍得相當價金之可能時，執行

法院應如何處理？（25分） 

命題意旨 本題考點在於「再拍賣」規定（強制執行法第68條之2）的類推適用。 

答題關鍵 
考生如能掌握「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8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8號」之意旨，即可輕鬆作

答；惟縱若不知該實務見解，亦得由「再拍賣」（強制執行法第68條之2參照）之意義及規定切入，

推導出答案。

考點命中 《強制執行法考點破解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湯惟揚(武律師)編著，頁3-16。 

【擬答】 
(一)本題爭點在於，拍賣動產定有底價而無人應買時，債權人向執行法院表示願承受該動產。後債權人後悔不願

承受，並拒絕補繳差額。倘別無其他債權人，且該動產顯有拍得相當價金之可能，執行法院應如何處理？

(二)就此，實務見解（如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8號）認為，應類推適用強制執

行法第68條之2規定，再拍賣。其理由如下：

1.按拍定人未繳足價金者，執行法院應再拍賣。再拍賣時原拍定人不得應買。如再拍賣之價金低於原拍賣價

金及因再拍賣所生之費用者，原拍定人應負擔其差額。強制執行法第68條之2定有明文。 
2.依題旨所示，本件既為對動產之執行程序，債權人於承受後未遵執行法院補繳差額命令而逾期不繳，要與

拍定人未繳足價金之情形相類，即應類推適用上開應再拍賣之規定，較為允妥。

(三)故於本件，拍賣 A 動產定有底價而無人應買時，債權人甲向執行法院表示願承受 A動產。越數日，甲後悔

不願承受，並拒絕補繳差額。如本件無其他債權人，而 A 動產顯有拍得相當價金之可能時，揆諸上開實務

見解，執行法院應類推適用強制執行法第68條之2規定，再拍賣。 

(四)結論：執行法院應類推適用強制執行法第68條之2規定，再拍賣。


